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济政办字〔２０２３〕１１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济南市入河排污口核查与监督管理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 (单位):

«济南市入河排污口核查与监督管理实施方案»已经市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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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系电话: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,５１７０８６２１)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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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入河排污口核查与监督管理

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 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

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»(国办函 〔２０２２〕１７号)和 «山东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

工作方案的通知» (鲁政办字 〔２０２３〕７号)有关要求,进

一步做好全市入河排污口核查与监督管理工作,结合我市实

际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,认真落

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,在

对全市入河排污口实施排查溯源的基础上,以黄河 (干流)、

大汶河、小清河、徒骇河和德惠新河为重点,加强入河排污

口核查与监督管理,明确排污口设置和管理要求,实现 “受

纳水体—排污口—排污通道—排污单位”全链条管理,有效

管控陆源污染,系统提升我市水环境质量和监管能力,助力

全面打好碧水保卫战.按照分区管控、分级管理的原则,

２０２３年年底前,市级完成黄河 (干流)、大汶河、小清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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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骇河、德惠新河干流排污口动态核查工作;各区县 (含济

南高新区、市南部山区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,下同)

完成本辖区市控重点河流排污口排查工作.２０２４年６月底

前,完成黄河流域排查出的入河排污口整治任务.２０２４年

年底前,完成淮河流域排查出的入河排污口整治任务.２０２５
年年底前,全面完成全市入河排污口整治任务,为改善水环

境质量,推动 “美丽泉城”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

设奠定坚实基础.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深入开展排污口排查溯源工作.

１．开展动态排查.按照 “有口皆查、应查尽查”要求,

全面排查全市入河排污口,做好查漏补缺.根据现场排查情

况,做好入河排污口分类登记工作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,实

现排污口排查全域覆盖.(牵头部门:市生态环境局;责任

单位:各区县政府)

２．明确责任主体.各区县政府、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按

照 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和政府兜底的原则,对新发现的排污

口开展溯源分析,逐一确认责任主体,建立责任主体清单.

经溯源后仍无法确定责任主体的,由县级政府作为责任主

体,或由其指定责任主体;涉及跨区县且无法协商一致的,

由市政府或其指定部门确认责任主体.对已完成排查整治的

排污口,视情开展抽查.责任主体负责做好源头治理以及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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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口整治、规范化建设、维护管理等工作.(市生态环境局、

市水务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

局及各区县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)推动排污口分类整治工作.

１．科学实施分类.参照 «入河 (海)排污口命名与编

码规则» (HJ１２３５—２０２１),根据排污口责任主体所属行业

及排放特征,将排污口分为工业排污口、城镇污水处理厂排

污口、农业排口、其他排口４种类型.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

各区县完成现有排污口分类更新,并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排

污口类型.(牵头部门:市生态环境局;责任单位:各区县

政府)

２．全面推进整治.以治污截污为重点,各责任主体制

定 “一口一策”,优化排污口布局,确保排污口设置规范.

排污口整治应当结合城市排水 “两个清零、一个提标”、农

村环境综合治理及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统筹开展.建立

入河湖排污口整治销号制度,形成需保留的排污口清单.

(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各区县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１)依法取缔.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,在饮用水水源保

护区、自然保护地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区域内设置的排污

口,由属地县级以上政府或生态环境部门依法采取责令拆

除、责令关闭等措施予以取缔.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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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 “一刀切”,合理制定整治措施,确保相关区域水生态

环境安全和供水安全.(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县政府按

职责分工负责)

(２)清理合并.对城镇污水收集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生活

污水散排口,原则上实施清理合并,污水依法规范接入污水

收集管网.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或各类开发区内企业现有排

污口应当尽可能清理合并,通过截污纳管由园区或开发区污

水集中处理设施统一处理污水.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或各类

开发区外的工矿企业,原则上１个企业只保留１个工矿企业

排污口.对厂区较大或有多个厂区的,应当尽可能清理合并

排污口,确有必要保留２个及以上工矿企业排污口的,应当

告知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,并由其向市生态环境部门报备.

对集中分布、连片聚集的中小型水产养殖散排口,鼓励各地

统一收集处理养殖尾水,设置统一排污口.(市生态环境局、

市水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县政府按职

责分工负责)

(３)规范整治.按照明晰工作责任、加强管护监督的要

求,推动排污口整治规范化.对存在借道排污等情况的排污

口,组织清理违规接入排污管线的支管、支线,推动排污口

与排污单位一一对应;对确需多个排污单位共用一个排污口

的,要督促各排污单位分清各自责任,并在排污许可证中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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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.对存在布局不合理、设施老化破损、排水不畅、检修维

护难等情形的排污口和排污管线,有针对性采取调整排污口

位置和排污管线走向、更新维护设施、设置必要的检查井等

措施.排污口设置应当符合相关规范要求,并在明显位置设

置标志,便于现场监测和监督检查.(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

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县政府按职责分

工负责)

(三)严格排污口监管.

１．合理规划布局.充分考虑排污口布局和管控要求,

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排污口设置的规定.规划环境影

响评价要将排污口设置规定落实情况作为重要内容,严格审

核把关,从源头防止排污口无序设置.入河排污口设置应满

足水功能区划要求,污水应就近入河,减少长距离输送,充

分利用排污口出水为河道补源.(牵头部门:市生态环境局;

责任单位:各区县政府)

２．严格规范审批.实行工矿企业、工业和其他各类园

区污水处理厂、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审核制.除由生

态环境部相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批的入河排污

口外,涉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省级审批或存在市际争

议的入河排污口,原则上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审批.市、区

县级入河排污口审批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对国家和省级审批权

限外的其他入河排污口新、改、扩建实施审批,及时为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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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排污单位补办入河排污口手续,并将入河排污口设置

审批纳入行政许可事项清单.设置可能影响防洪、供水、堤

防安全和河势稳定的入河排污口,应当征求有管理权限的流

域管理机构或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.排污口审核信息需及时

按规定向社会公开.(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、各区县政

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３．加强监督管理.按照 “区县自查、市级抽查”要求,

各区县政府制定年度计划,定期开展自查,及时更新排污口

清单,不断完善入河排污口日常排查、监测溯源、分类整治

等工作规范体系,并在整改工作完成后依据排口属性分类报

请市有关部门 (单位)开展整改验收工作,做到整治完成一

个、验收一个、销号一个.基层责任河湖长应将排污口纳入

监管范围,充分发挥河湖长制、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以

及地方水污染防治相关工作机制作用,统筹推进相关工作.

市政府有关部门 (单位)应当督促排污口使用单位做好排污

口及上游连接管涵、沟渠的养护清理工作,健全日常管护制

度,确保达标排放. (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县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４．强化环境监测.生态环境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,采

取核发排污许可证等措施,督促排污口责任主体做好自行监

测、信息公开等工作.按照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,对工

矿企业、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、城镇污水处理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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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口实施监测.对工业园区等多个排污单位共用１个排污

口的,应在排水汇入排污通道 (管线)前安装必要的监测计

量设施,便于分清责任.开展小清河流域排污口监测监控试

点,积极推动入河湖排污口水质、流量监测和视频监控设施

安装,充分发挥无人机和无人船巡测监管作用.(牵头部门:

市生态环境局;责任单位:各区县政府)

５．严肃环境执法.加强日常监督执法,用好生态环境

联勤联动执法机制,依法严厉打击偷排直排、超标排污、私

设排污口等违法行为.建立超标溯源联动机制,发现排污口

存在超标排污现象的,及时开展溯源分析,锁定超标污染

源,填补排污单位与排污口之间的监管空白. (牵头部门:

市生态环境局;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县政府)

６．建立入河排污口管理长效机制.按照省有关工作部

署,将排污口逐步纳入省级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化

平台,对排污口实行 “一口一码”信息化管理,实现排污口

排查整治、设置审核备案、日常监督管理等信息动态管理.

市、区县两级生态环境及水务部门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,提

升信息化管理水平,健全长效监管体系.(牵头部门:市生

态环境局;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各区县政府)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区县政府要按照市有关工作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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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,全面有序开展排污口监测、溯源、整治等相关工作.市

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 (单位)建立协调联动机

制,督促责任主体落实排污口监管责任,加快完成排污口核

查、整治任务,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.

(二)落实资金保障.市、区县两级应将排污口排查整

治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.可结合实际拓宽资

金筹措渠道,引导社会资本投入,并积极申报中央或省级生

态环境领域相关奖补资金.

(三)严肃责任追究.各级各有关部门 (单位)要切实

发扬 “严、真、细、实、快”的工作作风,认真履职尽责,

确保按期完成任务.对工作开展不力的部门 (单位),视情

采取约谈、通报、预警等措施,督促落实排污口监督管理主

体责任.

(四)强化公众监督.市生态环境部门开设排污口整治

及管理工作专栏,展示工作成果,接受社会监督.充分利用

有奖举报等群众监督机制,发挥环保公益组织作用,构建全

社会共同监督、协同共治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.

附件:１．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 (水体)清单

２．济南市市控重点河流 (水体)清单

３．入河排污口整治销号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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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（水体）清单 
行政区 流域 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（水体） 

黄河流域 黄河（干流）、大汶河 

淮河流域 小清河 济南市 

海河流域 徒骇河、德惠新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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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济南市市控重点河流（水体）清单 
序号 区县 市控重点河流（水体）名称 

1 东泺河 

2 柳行河 

3 全福河 

4 

历下区 

大明湖 

5 兴济河 

6 西泺河 

7 

市中区 

大涧沟 

8 腊山河 

9 曹家圈虹吸干渠 

10 兴济河 

11 

槐荫区 

北太平河 

12 西泺河 

13 东泺河 

14 曹家圈虹吸干渠 

15 前引河 

16 北太平河 

17 

天桥区 

柳行河 

18 全福河 

19 龙脊河 

20 

历城区 

大辛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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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区县 市控重点河流（水体）名称 

21 小汉峪沟 

22 赵王河 

23 巨野河 

24 

历城区 

冷水沟 

25 北大沙河 

26 南大沙河 

27 怀庙排涝沟 

28 

长清区 

清水沟 

29 章齐沟 

30 漯  河 

31 东巨野河 

32 

章丘区 

绣江河 

33 大寺河 

34 土马河 

35 垛石河 

36 

济阳区 

王让沟 

37 方下河 

38 嘶马河 

39 

莱芜区 

孝义河 

40 辛庄河 

41 颜庄河 

42 

钢城区 

双山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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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区县 市控重点河流（水体）名称 

43 浪溪河 

44 锦水河 

45 龙柳河 

46 汇  河 

47 安滦河 

48 

平阴县 

玉带河 

49 沙  河 

50 黄桥沟 

51 商中河 

52 

商河县 

改碱河 

53 小汉峪沟 

54 巨野河 

55 

济南高新区 

西巨野河 

56 玉符河 

57 锦绣川 

58 锦云川 

59 

市南部山区 

锦阳川 

60 
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

起步区 
大寺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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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入河排污口整治销号备案表 
排污口名称  

排污口编码  详细地址  

经纬度  排污口分类  

联系人  联系方式  

整治情况  

完成时间  

责任主体 

（签字或盖章） 
 

镇（街道）意见 

（盖章） 
 

区县主管部门 

意见 

（盖章） 

 

区县政府意见 

（盖章） 
 

 



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

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.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印发


